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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税仓库
	企业
法人
	非物理围网监管模式
	直属海关审批，直属海关自接到材料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审批完毕
	1年，延长不超过1年，特殊情况下，延期后货物总储存期过2年，有直属海关审批
	（1）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2）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300万人民币

（3）具备向海关缴纳税款的能力

（4）经营特殊许可商品存储的，应当持有规定的特殊许可证件

（5）经营备料保税仓库的加工贸易企业，年出口额最低为1000万美元

（6）具有专门存储保税货物的营业场所并达到
	（1）加工贸易进口货物
（2）转口货物

（3）供应国际航行船舶和航空器的油料、物料和维修用零部件

（4）供维修外国产品所进口寄售的零配件

（5）外商进境暂存货物

（6）未办结海关手续的一般贸易进口货物

（7）经海关批准的其他未办结海关手续的进境货物
	公用保税仓库和寄售保税仓库面积最低2000平方米，液体危险品保税仓库容积最低5000立方米。
	有效期1年
	中国境内独立企业法人经营
	出境退税
	

	出口监管库
	企业法人
	非物理围网监管模式
	直属海关审批，自海关出具批准文件之日起1年内向海关申请验收出口监管仓库
	6个月。延长不超过6个月
	（1）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2）具有进出口经营权和仓储经营权

（3）注册资本在300万元人民币以上；

（4）具备向海关缴纳税款的能力；

（5）具有专门存储货物的场所。其中出口配送型仓库的面积不得低于5000平方米，国内结转型仓库不得低与1000平方米。
	（1）一般贸易出口货物；
（2）加工贸易出口货物；

（3）从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场所转入的出口货物；

（4）其他已办结海关出口手续的货物。
	配送仓库的面积不得低于5000平方米，国内结转型仓库不得低与1000平方米
	有效期3年
	仓库经营企业
	进仓退税，实际离境退税
	实际离境退税

	保税物流中心（A）型
	企业法人
	非物理围网监管模式
	直属受理，总属审批，企业自海关总属出具批准筹建文件之日起1年内向直属海关申请验收，验收延期不超6月
	1年，延期不超过1年
	（1）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
（2）注册资本不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

（3）具备向海关缴纳税款和履行其他法律义务的能力；

（4）具备专门的存储货物的营业场所，拥有营业场所的土地使用权，租凭他人土地、场所经营的，租期不得少于3年；

（5）经营特殊许可商品存储的，应当持有规定的特殊经营许可批件；

（6）经营自用型物流中心的企业，年进出口金额（含深加工结转）东部地区不低于2亿美元，中西部地区不低与5000万美元
（7）具有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管理制度和符合《会计法》规定的会计制度
	（1）国内出口货物；
（2）转口货物的国际中转货物；

（3）外商暂存货物

（4）加工贸易进出口货物

（5）供应国际航行船舶空器的物料、维修用零部件；

（6）供维修外国产品所进口寄售的零配件

（7）未办结海关手续的一般贸易进口货物

（8）经海关批准的其他未办结海关手续的货物
	（1）公用型无六中心的仓储面积，东部地区不低于2万平方米，中西部地区不低于5000平方米

（2）自用型东部不低与4000平方米，中西部不低于2000平方米
	有效期2年，延期2年
	经营企业
	进入退税
	

	保税物流中心（B）型
	企法人业
	物理围网监管模式
	直属受理，总属审批。海关批准文件之日起1年内向海关总属申请验收
	2年．延期不超过1年
	（1）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

（2）注册资本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

（3）具备对中心内企业进行日常管理的能力；
（4）具有协助海关对进出物流中心的货物和中心内企业的经营行为实施监管的能力
	（1）国内出口货物；

（2）转口货物的国际中转货物；

（3）外商暂存货物

（4）加工贸易进出口货物

（5）供应国际航行船舶空器的物料、维修用零部件；

（6）供维修外国产品所进口寄售的零配件

（7）未办结海关手续的一般贸易进口货物

（8）经海关批准的其他未办结海关手续的货物
	东部地区不低于10万平方米，中西部不低于5万平方米
	有效期3年，延期3年
	经营企业
	
	

	保税物流园区
	行政机构
	物理围网监管模式
	国务院批准
	没有时间限制
	在保税规划面积或者比邻保税区的特定港区内设立的、专门发展现代国际物流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1）存储进出口货物及其他未办结海关手续的货物；
（2）对所存货物开展流通性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

（3）进出口贸易，包括转口贸易

（4）国际采购、分配和配送；

（5）国际中转；

（6）商品展示

（7）经海关批准的其他国际物流业务。
	
	
	
	实际离境退税
	

	出口加工区
	行政机关
	非物理围网监管模式
	国务院审批
	没有时间限制
	国境内设立
	保税加工出口
	
	
	
	进境退税
	

	保税区
	行政机关
	物理围网监管模式
	国务院审批
	没有时间限制
	国境内设立
	出口加工、转口贸易、商品展示、仓储运输等功能，既有保税加工的功能，又有保税物流的功能
	
	
	
	实际离境退税
	


